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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榮大學 111 學年度暑修班作業流程須知         2023.3.7 修正 

項次 時  間 工 作 項 目 參酌資訊暨工作內容 

一 
3/27(一)~ 

4/21(五) 

會辦各系 111 學年度暑修班開

課需求調查表及作業流程須知 

<協助執行單位：各系＞ 

1.單學期課程舉辦一期，全學年課程舉辦二期，每期上課 5 週。

(單科每天排課以 6 小時為上限，連續排課以 4 小時為上限，

並不得密集授課)，原則上第一期為上學期課程，第二期為下

學期課程。 

  第一期 2023.06.26(一)～07.30(日) 

  第二期 2023.07.31(一)～09.03(日) 

  ※2023.8.19(六)預定執行全校電力停電保養，請避開排課。 

2.學生至各系登記暑修開課需求科目(此階段不等於報名選

課)，第一、二期科目合併登記，但需依實際開課分期報名繳

費。登記暑修時，請各系協助審查歷年成績單，以免重複修

讀或不符抵免資格。 

3.各科目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經教學單位主管同意得申請利用

暑期開班授課： 

A.因情形特殊，在學期中聘請教師困難者(科目由系方提出)。 

B.必修科目不及格須重修者。 

C.因轉學或轉系須補修低年級之科目者。 

D.應屆畢(結)業生須重修或補修後，始可畢(結)業者。 

E.修習輔系、雙主修(學位)者。 

F.其他須於暑期開班之必要情形。 

4.各科目開班人數大學部（日間部及進修學士班）15 人以上，

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 3 人以上為原則。 

5.未達開班人數門檻須專簽核准，並由該科之暑修同學共同負擔

開課費用，且已切結同意分攤費用之選課學生不得要求退費或

拒繳費用(退選亦同)。若開課科目已有指定學生協議開班，不

開放其他學生加選者，務須於開課簽呈內註明，以免損及包班

修課同學之權益。 

6.暑修開課教師每期限定一門課程。 

二 
4/10(一)~ 

5/5(五) 

1.「暑修班課程開課申請表」經

各開課單位一、二級主管審

核後，送至註冊課務組陳核。 

2.有開課意願之教師請將「暑修

班課程開課申請表」送至系

辦，由系辦協助彙整後統一陳

核。 

<協助執行單位：各開課單位＞ 

1.請各開課單位將需求人數達開班門檻、教師主動申請開課或

學生專簽包班之科目，統一彙整開課申請表(專簽開課另需檢

附簽呈)陳核。 

2.註冊課務組彙整開課資料，並通知開課單位補足相關資料，

以及開課申請未通過之科目。 

3.共同科目(會計學、統計學、微積分及經濟學)由教務處依實際

情況，並參照「暑修班授課教師執行要點」執行之。 

4.如同時有多位教師登記開授同門課程，將參照「暑修班授課

教師執行要點」辦理，並通知未獲開課之教師。 

三 5/22(一) 公告暑修班第一期課程 請申請開課之教師確認開課後，5/29(一)前上傳課程綱要。 

四 
5/23(二)~ 

6/2(五) 

第一期繳費報名 

(逾期恕不受理) 

1.每期每人以選修 3 科為限(校內、校際暑修合併計算)，並且不

得衝堂。 

2.學生系統申請暑修報名→系所審核→開課單位審核→學生系

統列印繳費單→出納組繳費→選課成功。 

3.學生報名暑修未於公告限期內繳交費用者（含退費者），視同

退選。 

4.選讀「勞務教育」、「服務學習」、「勞務訓練」、「勞務實習」、

「體驗學習」課程需經學生學習組審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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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榮大學 111 學年度暑修班作業流程須知         2023.3.7 修正 

項次 時  間 工 作 項 目 參酌資訊暨工作內容 

五 
6/1(四)~ 

6/9(五) 

第一期校際選課繳費報名 

(逾期恕不受理) 

他校學生申請暑修，必須經其肄業學校同意，並攜帶肄業學校

校際選課申請表依照校際選課方式辦理之。 

六 
6/12(一)~ 

6/16(五) 
第一期異常處理退費或轉班 

1.因衝堂、課程停開而退選之學生請依實際公告時間辦理異常

處理退費或轉班手續。 

2.申請退費者，請憑收據及個人帳戶影本(如校內系統已有帳戶

資料可免交)至註冊課務組填寫異常處理申請，以利出納組後

續將退款匯入指定帳戶。 

七 
6/1(一)~ 

6/16(五) 
彙整暑修班第二期開課資料 

1.暑修班第二期有加開課程需求，請各系於公告期限內提出申

請。 

2.開課注意事項請參照本須知第一項及第二項工作內容。 

八 
6/26(一)~ 

7/30(日) 
暑修班第一期上課 

1.學生需辦理退費，其退費基準依「暑修班實施辦法」規定辦

理。 

2.上課期間由任課教師隨堂點名，註冊課務組進行不定期巡堂。 

九 6/26(一) 公告暑修班第二期課程 請申請開課之教師確認開課後，7/3(一)前上傳課程綱要。 

十 
6/27(二)~ 

7/7(五) 

第二期繳費報名 

(逾期恕不受理) 

1.每期每人以選修 3 科為限(校內、校際暑修合併計算)，並且不

得衝堂。 

2.學生系統申請暑修報名→系所審核→開課單位審核→學生系

統列印繳費單→出納組繳費→選課成功。 

3.學生報名暑修未於公告限期內繳交費用者（含退費者），視同

退選。 

4.選讀「勞務教育」、「服務學習」、「勞務訓練」、「勞務實習」、

「體驗學習」課程需經學生學習組審核。 

十一 
7/6(四)~ 

7/14(五) 

第二期校際選課繳費報名 

(逾期恕不受理) 

他校學生申請暑修，必須經其肄業學校同意，並攜帶肄業學校

校際選課申請表依照校際選課方式辦理之。 

十二 
7/17(一)~ 

7/21(五) 
第二期異常處理退費或轉班 

1.因衝堂、課程停開而退選之學生請依實際公告時間辦理異常

處理退費或轉班手續。 

2.申請退費者，請憑收據及個人帳戶影本(如校內系統已有帳戶

資料可免交)至註冊課務組填寫異常處理申請，以利出納組後

續將退款匯入指定帳戶。 

十三 
7/24(一)~ 

8/1(二) 
暑修班第一期成績繳交 

請各授課教師於規定期限內上傳成績，並列印「線上登錄成績

確認表」，簽章後繳交至註冊課務組存查。 

十四 
7/31(一)~ 

9/3(日) 
暑修班第二期上課 

1.學生需辦理退費，其退費基準依「暑修班實施辦法」規定辦

理。 

2.上課期間由任課教師隨堂點名，註冊課務組進行不定期巡堂。 

十五 8/2(三) 開放本校生查詢第一期成績 本校生當日上午 8 時以後可至「學生系統」查詢。 

十六 8/9(三) 
寄發暑修第一期校際選課校外

學生成績單 
註冊課務組直接寄發成績單至外校註冊組。 

十七 
8/28(一)~ 

9/5(二) 
暑修班第二期成績繳交 

請各授課教師於規定期限內上傳成績，並列印「線上登錄成績

確認表」，簽章後繳交至註冊課務組存查。 

十八 9/6(三) 開放本校生查詢第二期成績 本校生當日上午 8 時以後可至「學生系統」查詢。 

十九 9/13(三) 
寄發暑修第二期校際選課校外

學生成績單 
註冊課務組直接寄發成績單至外校註冊組。 

*本作業流程係依本校「暑修班實施辦法」及「暑修班授課教師執行要點」訂定。 


